臺東縣政府辦理115年度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「臺東縣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實施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二、計畫目的：
        依據「臺東縣社區發展工作評鑑要點」規定，鼓勵本縣社區推動社區  
    發展工作，為推動福利社區化及社區發展營造奠定良好基礎，朝向社區公
    共化之目標積極邁進特辦理本案計畫 。
三、辦理方式：
        評鑑施行方式先由本縣各鄉鎮、市公所依要點推薦轄內社區發展協會
    受評，後經本府書面評核及實地訪評之方式，選出辦理社區發展工作成果
    績優之單位，並依要點規定予以獎勵，鼓勵本縣社區積極發展，為增進地
    方居民之福祉、推動福利社區化之目標持續努力。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東縣政府社會處。
五、協辦單位：本縣各鄉(鎮、市)公所。
六、評鑑期程：
    (一)社區自評：各立案社區發展協會依評鑑要點規定於每年2月底前辦理
       自評，並將評鑑表陳報所屬鄉鎮、市公所。
    (二)鄉鎮、市公所初評：各鄉鎮、市公所就所轄內社區發展協會所報之評
       鑑表給予初評，依規定於每年4月10日前（以本府函告時間為準），各
       鄉(鎮、市)至少遴報一社區發展協會，代表該鄉(鎮、市)參加本縣評
       鑑。各鄉(鎮、市)公所須於115年4月10日前函報縣府，另推薦轄內
       社區單位受評鑑資料電子檔，同時傳送承辦人信箱。
       (n10206@taitung.gov.tw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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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三)縣政府初評：本年度預計於4月11日起至4月30日間辦理。
    (四)縣政府複評：預計於本年度5月31日前辦理完成就初評成績達8 0
        分以上之社區進行複評，以評定社區成績。
七、評鑑方式：
    (一)初評方式：由本府評鑑小組召開初評會議進行書面資料審查，成績未
       達80分者不列入第二階段複評。
    (二)複評辦理方式：評鑑小組至各受評社區發展協會進行實地訪查，複評
       當日由受評社區發展協會進行簡報（以114年度業務成果為主），評鑑
       小組考評所陳列會務、財務及自選業務相關書面資料，並進行意見交
       流。
八、經費概算：略
        
九、其他：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